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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11日在上海市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会议应出席董事 14 人，

实际出席董事 14 人（其中李忠智先生、王红波先生、郭美珍女士、刘宇先生、

楼光华先生、张冠群先生、肖安华先生共 7 位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由董事长聂腾云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审议

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性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相关事项的议案》 

为更好地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投资建设等资金需求，优化公司资本结构，董

事会同意公司对原有的授信额度及授权期限进行调整，调整后公司及子公司（含

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综合授信的业务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

汇票、信用证、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商业保理等。本次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 3 年内有效。 

以上拟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将视

公司生产经营、投资建设等资金需求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

金额为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相关事项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发起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参与共同设立投资基金主要对物流相关等领域进行股权投资，可以充分

运用公司资源，并有效利用已获得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优势，积极发掘具有增

长潜力的投资标的，拓宽公司的投资渠道，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从而对公司长

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成立投资基金将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公司外延式发展，完善

公司整体的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的整体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公司

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董事会同意公司参与共同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

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

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

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聂腾云、陈立英、

聂樟清已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风

险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

业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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